福田英才荟时尚专业人才奖励
申请指南
1.政策依据

《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实施福田英才荟若干措施的通知》（福发〔2021〕10号）及《关于进一步实施福田英才荟计划的若干措施（2021）》第4.3.2条。

2.政策内容

对德国iF国际设计金奖、德国红点之星、德国红点至尊奖、中国服装设计金顶奖奖项获奖者，在福田区从事相关工作的，给予一次性50万元奖励；对国家级工业设计奖（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金奖）、省长杯工业设计（金奖以上）奖、日本优良设计大奖、中国设计红星奖金奖、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获奖者，在福田区从事相关工作的，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励。
奖励50万元的，可认定为Ⅱ类福田英才；奖励20万元的，可认定为Ⅲ类福田英才。每个项目限认定一人。

3.申请条件

3.1.申请人员需与注册登记、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均为福田区的机构签订劳务合同，并且在福田区缴纳社保或个税满一年，从事的工作与获奖奖项高度相关。
3.2.奖励申报应当在获奖或受表彰之日（以获奖证书或证明内所署日期为准）起，两年内提出申请。逾期未申请视为自动放弃，不予受理。
3.3.同一项目只可申请一次同级别奖励，获得更高级别奖项的可申请差额奖励，同一项目只限奖励1人。
4.支持事项

4.1.支持额度

	序号
	获奖名称
	支持金额（万元）

	1
	德国iF国际设计金奖、德国红点之星、德国红点至尊奖、中国服装设计金顶奖
	50

	2
	国家级工业设计奖（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金奖）、省长杯工业设计（金奖以上）奖、日本优良设计大奖金奖、中国设计红星奖金奖、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
	20


4.2.福田英才认定

根据奖励对象的意愿，福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可将符合认定条件的申请人员认定为福田英才，由企业自行推荐。具体认定标准详见政策内容。
5.申请材料
5.1.时尚专业人才奖励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福田英才荟时尚专业人才奖励申请表（见附件1）
	打印盖章
	申请材料需全部上传电子文档（命名与材料名称一致）

	2
	获奖证书或荣誉称号证书
	验原件交复印件
	

	3
	申请对象的身份证，如申请对象为港澳台提供港澳台通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
	验原件交复印件
	

	4
	申请对象近一年的社保清单或个税清单
	原件（盖章）
	

	5
	申请对象的银行卡
	正反面复印件（需手抄开户行、银行卡账号，签名）
	

	6
	受理部门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盖章
	


5.2.福田英才认定所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人员一寸白底证件照
	电子版（像素需达到295*413）
	申请材料需全部上传电子文档（命名与材料名称一致）

	2
	福田英才信息采集表（见附件2）
	打印盖章
	


6.申请流程
6.1.网上申请。申请人在广东政务服务网深圳市福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网站注册、提交申请并上传相关材料；
6.2.预审及受理。预审通过的，通知申请人前往大厅提交材料，受理人员核验，当场作出决定，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预审不通过的、不符合条件的，做出更改说明，待完善更正后予以受理。 

6.3.审核。福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按照工作分工及步骤25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决定；

6.4.审批及公示。审批人员自收到上报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批决定；审批通过的，将在福田政府在线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不计入承诺时限）；审批不通过的，退回材料并说明理由。

6.5.办结。公示无异议的，实施机关按照工作分工于审议当日做出办结决定；公示有异议的，查证核实后终止程序，并将结果告知申请人。 

6.6.拨款。按照规定对审核通过的发放奖励。 

6.7.认定福田英才。福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根据申请人意愿，将符合条件的认定为福田英才，并报区人才工作局发放福田英才卡。

7.受理时间及办结时限
7.1.自印发之日起，常年受理。

7.2.自有效受理日起，原则上30个工作日内办结。
8.其他

8.1.本指南政策项目资金量受本年度财政预算安排总量的控制和调整。
8.2.申报单位及申报人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如果出现弄虚作假及其它违规申报行为，追回本政策支持资金，单位及个人五年内不得申报福田区人才政策支持。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8.3.申请人五年内工作关系不得迁离福田。
8.4.本指南由福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福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有权对本指南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并及时向社会公布。业务咨询电话：82918333-2615。

8.5.本指南有效期为自印发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翌年指南另行发布。
附件1
福田英才荟时尚专业人才奖励项目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学历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银行卡开户行
	
	银行卡账号
	

	职务
	
	联系电话
	

	获得时尚奖项
	

	申请奖励金额
	                       （单位：万元）

	是否需要认定为福田英才
	(□是（填写附件2）
	□否


	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注册登记时间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承诺
	本人将遵守《福田英才荟时尚人才奖励支持管理办法》规定，承诺5年内不将工作关系迁离福田，合理运用人才奖励资金，发挥个人影响力，通过组建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室、开展培训活动、推广时尚活动等形式为福田区培养时尚人才，继续为福田区时尚事业发展贡献力量，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履行好社会责任。

若申请奖励所依据的奖项为团队所有，其他团队成员不得因同一项目重复申请本奖励。本单位及申报人对申报材料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并承诺无犯罪和恶意欠薪等严重违法行为，否则取消人才待遇，退回本政策支持资金，5年内不得申请福田区政策支持。
申请人（签字，手印）：                                                            
      团队成员签字（无团队成员无需填写）：
申请人所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福田英才信息采集表

单位名称（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护照号
	出生年月日（19XX-XX-XX)
	政治面貌
	本人手机号码
	现工作单位
	单位注册地址
	单位核心业务（5个字内）
	职务
	所属行业
	最高学历
	毕业院校
	是否为市级高层次人才
	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时间

（以证书认定时间为准）
	邮箱地址（英才本人）
	自取/邮寄
	邮寄地址

	
	
	
	
	
	
	
	
	
	
	
	
	
	
	
	
	
	
	

	
	
	
	
	
	
	
	
	
	
	
	
	
	
	
	
	
	
	

	
	
	
	
	
	
	
	
	
	
	
	
	
	
	
	
	
	
	




